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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城乡居民 

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

保险征缴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市人民政府，州直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

责划转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74 号）、《德宏州城乡

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》（2014年第 58号公告）、《德宏州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

的通知》（德政办发〔2016〕167 号）和《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

务局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城

乡居民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征收的公告》（2018 年第 14 号）

要求，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云南省范围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

保险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称城乡居民社会保险）交由

税务部门征收。为确保全州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缴工作平稳有序

开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 

城乡居民“两险”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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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，做好城乡居民“两险”征缴工作，是国

家统筹城乡发展、保障人民群众利益、促进社会文明和谐的惠民

工程。面对城乡居民“两险”缴费群体庞大、人员情况复杂的实际，

各级各部门要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，进一步提高政治自觉、思想

自觉和行动自觉，把城乡居民“两险”征缴工作同“不忘初心、牢记

使命”主题教育相结合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高度重视

和支持城乡居民“两险”征缴工作，确保老百姓的“养老钱”和“保命

钱”顺利征收到位。 

二、强化领导，建立机制 

为加强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缴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形成全州征

缴工作合力，统筹推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缴管理目标责任制，

建立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缴统筹协调机制。成立由州人民政府分

管领导为组长，州税务局、州财政局、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州医疗保障局、人行德宏中支主要领导为副组长，分管领导为成

员的德宏州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缴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负责

统筹和指导各级各单位抓好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缴工作及目标

任务落实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州税务局，由州税务局分管社

保和非税工作局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办公室成员抽调有关单位

科室负责人组成，负责协调处理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缴工作中遇

到的困难和问题，保障社保资金安全和征缴工作平稳推进。 

三、征缴方式 

全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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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体庞大，缴费人居住地分散，缴费诉求多样、情况复杂，在保

持原有缴费渠道不变的基础上，实现城乡居民社会保险集中合并

征收，税务、人社、医保、农信社等部门要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

优势，为缴费人提供手机 APP 为主，自助终端设备、POS 机刷卡

等方式为辅的方式，引导缴费人通过主渠道、辅助渠道自主缴费。

各级各部门要积极开展宣传，引导城乡居民缴费人使用手机缴费，

培养自主缴费的习惯。 

四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各县市人民政府 

负责制定 2019 年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缴工作实施方案，明

确各部门、街道、乡镇、村组工作职责，安排部署城乡居民社会

保险参保征缴工作；研究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协

办员管理办法、经费保障措施，提供征缴工作保障；建立征收工

作督查考核办法，对征缴工作实施情况进行考核，定期对工作进

展情况进行通报。负责督促考核各乡镇人民政府履行城乡居民社

会保险参保缴费主体责任，分解落实征缴目标任务。 

（二）税务部门 

负责征管范围内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申报受理、费款征收、费

款统计核算、分析和征收数据反馈，将已征收的费款及时缴入国

库。规范执法行为，会同有关单位制定征收制度；负责定期与有

关部门进行对账确认；负责做好征收服务及缴费宣传工作，配合

社保、医保部门开展政策宣传辅导工作；负责征收票据的管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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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受理退费申请。 

（三）社保、医保部门 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障部门负责会同财政部门制

定或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；

办理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登记和政策性补缴核定登记，并将登记明

细信息、增量和变更信息数据及时反馈给税务部门；做好缴费人

权益记录；按政策落实好各项待遇；及时开展待遇领取资格认证

工作；开展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参保扩面工作。 

（四）财政部门 

负责研究落实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，将同级人民

政府补贴、补助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，并将补助资金按时足额

拨入财政社会保险基金专户，履行基金监管职责，制定城乡居民

“两险”基金管理办法，安排城乡居民“两险”有关工作经费。负责

与人社、医保部门定期对账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

各县市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缴工作的组

织领导，成立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缴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进一步

加强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缴工作的政策文件，完善工作机构，明

确部门职责及责任领导、责任人；根据实际情况召开征缴工作部

署会议，启动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。树立“抓社保就是抓

财政，抓社保就是保民生”意识，建立“政府组织、部门配合、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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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参与、协同推进、强化考核”的征缴工作机制，统一思想，各司

其职，形成合力，确保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落到实位。 

（二）充实保障供给 

各县市人民政府要将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缴工作经费纳入

地方财政预算，不得从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基金中开支。其他各项

经费来源渠道不变，继续由原支付单位保障到位。确保原有乡镇

城乡居民参保征缴工作人员和村委会（社区）协办人员待遇不减、

职责不变，不因征管职责划转而影响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工作。 
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 

为确保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缴程序规范、监督到位、资金安

全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要对在征缴工作中贯彻执行不力、推诿扯皮、

敷衍塞责、应付了事、工作不负责任的单位和人员进行严肃问责；

对乱收费或滞留挪用社保费款等涉及违纪违法的行为，一律依法

依规严厉惩处。各级社保、医保、税务部门要加强乡镇社保中心

工作人员、村委会（社区）协办人员对涉及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

缴业务的管理和指导，主动公开征缴信息，公布举报电话，接受

广大缴费人的监督。 

（四）严格绩效考核 

各县市人民政府要将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参保征缴工作纳入

绩效考核范围，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，逐级压实工作征缴责任，

定期进行征缴工作情况通报。根据每年实际情况，适时下发城乡

居民社会保险征缴工作方案，下达征缴工作目标和扩面目标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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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征缴工作结束后，由社保、医保部门牵头，税务部门配合，

组织开展城乡居民征缴工作绩效考核。各县市人民政府对征缴扩

面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；对工作不力、影响征缴

扩面工作进度的单位和个人，应予以追究问责。 

（五）强化宣传引导 

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及时准确解读政策，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

引导，妥善回应公众关切的问题，确保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参保征

缴工作平稳有序推进。各级税务、社保、医保部门要采取多种方

式和途径，对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征缴工作的目的、意义、缴费标

准、缴费流程等进行广泛宣传和解释，引导广大城乡居民积极参

保缴费，提高参保意识，努力实现全民参保。 

（六）做好舆情风险化解准备工作 

各级税务机关要适时提请同级人民政府召开城乡居民社会

保险征缴工作会议，安排部署征缴工作，明确有关要求，及时分

析研究解决征缴工作出现的问题和困难，正确预判舆情风险，提

前谋划应对措施，压实责任，统筹推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征缴

工作。 

 

 

 

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9 年 8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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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民政局、州财政局、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州卫生健康 

委、州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州扶贫办、州医疗保障局、州残联、 

州税务局。 


